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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送方：各营业部及驻外办事处       发件方：海航市场营销部国际收益管理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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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废止《HUIR16077-关于海航与美国航空联运销售暂停

及相关客票处理的业务规定》的通告 

 

各销售单位：  

因与美国航空恢复 SPA 联运销售合作，现废止

《HUIR16077-关于海航与美国航空联运销售暂停及相关客

票处理的业务规定》，本通告自 2016年 8月 12日起生效。 

 

 

海航市场营销部国际业务分部 

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一日 


